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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法官法案件檔卷管理作業要點 

 

規  定 說  明 

一、為有效管理及保存卷證資料，統一規

範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檔卷管理作

業，特訂定本要點。 

國民參與審判案件採「卷證不併送」制

度，與一般刑事審判案件採卷證併送不

同，為助於法院之實務運作，有訂定本

要點之必要。 

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檔卷之裝訂、保管、

使用、歸檔及保存事項，依本要點之

規定行之。 

    本要點所稱專責單位人員，指地

方法院成立之國民法官科或其他由院

長指定辦理國民法官行政事務之單

位。 

一、明定國民參與審判案件檔卷之裝

訂、保管、使用、歸檔及保存事項，

依本要點之規定。 

二、明定本要點所稱專責單位定義。 

三、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文書或資料，書

記官應隨時逐件按時序編入卷宗，並

依文書或資料性質，分別存放於不同

類別之卷宗。 

    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卷宗類別分

為個人資料卷宗、選任程序卷宗、審

判卷宗、評議卷宗、行政尾卷；於本

案審理期間均由辦理本案之承辦股書

記官保管之。 

    起訴後至第一次審判期日前之強

制處分與暫行安置事項之處理，分別

編為強制處分及暫行安置卷宗；於處

明定國民參與審判案件審理進行中，卷

宗之編存、卷宗類別及負責保管卷宗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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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強制處分或暫行安置事項之法官處

理該事項期間，由該承辦股書記官保

管之。 

四、下列記載可直接辨識特定國民法官、

備位國民法官及候選國民法官個人資

料或隱私之文書資料，應編入個人資

料卷宗保管之： 

(一) 候選國民法官填寫之候選國民

法官調查表及與擔任國民法官

資格、參與意願相關之問卷資

料。 

(二)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及候選

國民法官代號暨真實姓名對照

表。 

(三)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誓詞。 

(四) 其他得以直接識別國民法官、備

位國民法官或候選國民法官個

人資料之文書(例如：候選國民法

官名冊、調查表、送達回證、國

民法官簽到單等)。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文書應

由書記官或專責單位人員利用國民

法官個人資料保護辦法(以下簡稱個

資辦法)第九條之系統，將其內容予

以建檔整合入同辦法第七條第六款

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及候選

一、參考國民法官個人資料保護辦法

(以下簡稱個資辦法)第三十三條、

第四十四條，明定個人資料卷宗之

定義。 

二、為確實保護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

官及候選國民法官之個人資料或

隱私，使其得以安心參與審判，避

免人身安全有遭受侵害之疑慮，依

國民法官法（以下簡稱本法）規定

而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及候

選國民法官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

及利用，自應以合法、公正且透明

之程序為之，並妥善維護個人資料

之安全，爰參考個資辦法第三十三

條及法院卷證電子化作業要點第

六點，規定個人資料卷宗以不同卷

面裝訂為獨立卷宗保存，以資區

別。 

三、參考個資辦法第三十六條，為使法

院一方面得以建立完整之參與審

判歷程，另一方面又可充分維護個

人資料安全，爰於第二項明定之

（包含人別、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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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法官參與審判歷程紀錄以後，

將文書紙本存放於個人資料卷宗

內。 

   第一項卷宗不製作電子卷證。 

四、法院於審理案件過程中所處理國民

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及候選國民法

官之個人資料數量龐大，製作電子

卷證耗費人力，且增加個人資料保

存之風險，爰於第三項明定個人資

料卷宗不製作電子卷證。 

五、至於第二項所稱由書記官或專責單

位人員建檔，係指關於候選國民法

官於候選國民法官調查表、選任期

日等場合所申告之參與審判資格

或參與意願等事項，因所涉及資料

量龐大，而依地方法院及其分院處

務規程第七十七條之一第二款、第

三款規定，國民法官科之職掌包含

關於個案選任程序前置作業事項

及個案選任程序期日執行事項，當

得交由專責單位人員統一處理，惟

個人資料卷宗因屬於本案卷宗之

一，故就卷宗本身仍應歸由本案承

辦股書記官保管，併予說明。 

五、個人資料卷宗不隨案移送上訴審或執

行，於案件送上訴或執行時，三十日

內歸檔。 

    前項卷宗歸檔時，應存放於不能

透視且不易破裂之專用檔案袋或適當

容器內，並由書記官予以封緘、簽名

一、明定個人資料卷宗於案件移送上訴

審或執行之處理方式。 

二、參考個資辦法第三十三條第三項、

第四項，加強個人資料卷宗密件傳

遞之保密措施強度，爰於第二項明

定相關之傳遞及保管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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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蓋機關印信於封口及接縫處後，移

交予專責單位人員歸檔保存。傳遞資

料時，收受雙方應檢視封緘完整後，

製作簽收紀錄。 

六、除其他法規關於保存年限另有規定

外，個人資料卷宗之保密期限及保存

年限如下，期限屆滿應解密，並依檔

案法相關規定辦理銷毀作業： 

(一) 候選國民法官未經選任為國民

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者，其個人

資料：自選任期日終結起算十

年。 

(二)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其他

個人資料：自判決確定日起算三

十年。 

    前項第一款所定保存年限屆滿

後，法院應依前項規定先行銷毀個人

資料卷宗內記載相關個人資料之文

書，不受法院類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

之限制。 

    第一項檔案於解密後至銷毀前，

應妥善集中放置於安全場所及注意運

送過程之安全，並由檔案管理單位會

同相關單位派員全程監控。 

    第一項之銷毀方法應符合檔案管

理相關法令規定，並達完全消除或毀

參考個資辦法第四十五條明定個人資

料卷宗之保密期限及保存年限。至於個

資辦法第八條第三款規定之文書，即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及候選國民

法官領取日費、旅費及相關必要費用之

領據及相關資料」，及個資辦法第八條

第四款規定之文書，即「與國民法官、

備位國民法官及候選國民法官保護及

照料措施相關資料」，依第三十點第一

項、第三十點第二項規定，於相關事項

辦理完畢後，送交專責單位統一保管，

不編入卷宗內，併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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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檔案內容至無法辨識及恢復之程

度。 

七、個人資料卷宗不提供閱覽。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不在此限： 

(一) 檢察官、辯護人於選任期日後，

為查明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或到庭之候選國民法官參與審

判之資格，向法院聲請並經許可

者。 

(二) 現為或曾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

法官或候選國民法官之人向地

方法院請求查詢、閱覽、更正、

刪除地方法院所持有屬於其個

人資料之內容者。 

(三) 有個資辦法第十五條所定正當

目的或法規另有規定之情形者。 

   前項閱卷，於卷宗歸檔前，由審

理本案之承辦股書記官依法院之指

示辦理之；於卷宗歸檔後，由專責單

位人員取出資料，經院長或其指定

督導國民法官業務之庭長、法官、科

長或其他主管審核同意後提供之。 

一、為確實保護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

官、候選國民法官個人資料安全，

爰明定個人資料卷宗原則不提供

閱覽之基本原則，及例外得閱覽之

具體情形。 

二、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法院應於選

任期日之二日前，將應到庭之候選

國民法官名冊送交檢察官、辯護

人；另為進行選任程序，應將應到

庭之候選國民法官調查表提供檢

察官及辯護人閱覽，是檢察官、辯

護人於選任期日後，為查明國民法

官、備位國民法官或到庭之候選國

民法官參與審判之資格，向法院聲

請並經許可者，得閱覽個人資料卷

宗，爰於第一項第一款明定之。 

三、參考個資辦法第十一條至第十四條

所定「個人資料主體之權利」，於第

一項第二款明定個人資料卷宗原

則不提供閱覽之例外。 

四、參考個資辦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

「除第十五條所定正當目的或法

令另有規定外，前項所定個人資料

卷宗不得提供任何人閱覽。」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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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第三款明定個人資料卷宗原

則不提供閱覽及其例外規定。 

五、為妥善周全保護個人資料安全，爰

於第二項明定提供閱覽個人資料

卷宗之方式、作業流程及應注意事

項。 

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得調取個人資

料卷宗： 

(一) 法院審理特定國民法官、備位國

民法官、候選國民法官有無國民

法官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十九

條至第一百零二條所定事由，而

認有必要者。 

(二) 法院或檢察官於他案審理或偵

查特定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

官、候選國民法官有無本法第九

十四條至第九十八條所定事由，

而認有必要者。 

(三) 司法院為辦理個人資料保護事

項之監督考核或制度成效評估，

而認有必要者。 

(四) 其他因法院審理案件，而有具體

理由認有必要者。 

(五) 有個資辦法第十五條所定正當

目的或法規另有規定之情形者。 

    依前項規定調取卷宗之情形，於

一、為確實保護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

官、候選國民法官個人資料安全，

爰明定個人資料卷宗得調卷之具

體情形。 

二、參考個資辦法第十五條第五款，於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明定法院或

檢察官得調取個人資料卷宗之情

形。 

三、參考個資辦法第十五條第八款、第

二十五條，司法院為推動國民法官

制度及進行成效評估，得向地方法

院調取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及

候選國民法官個人資料檔案。又同

辦法第六十條，國民法官個資保護

委員會為查明地方法院辦理本辦

法所定個人資料保護事項之執行

情形，得向地方法院調取有關個人

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情形、安全

維護機制、保密機制、銷毀狀況、

相關組織及人事等事項之資料。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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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宗歸檔前，由審理本案之承辦股書

記官依法院之指示辦理之；於卷宗歸

檔後，由專責單位人員取出資料，經

院長或其指定督導國民法官業務之庭

長、法官、科長或其他主管審核同意

後提供之。 

    法院依第一項規定提供個人資料

卷宗前，應確實評估必要部分之範圍，

並遮隱其他不相關之部分後，始行提

供。 

    調取個人資料卷宗之機關或單

位，應採取適當之安全維護措施，以

確實維護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或

候選國民法官個人資料之安全。 

於第一項第三款明定司法院得調

取個人資料卷宗之情形。 

四、其他因法院審理案件，而有具體理

由認有必要時，亦得調取個人資料

卷宗，例如，特定國民法官是否具

有本法第十五條第二款所定之身

分關係，於本案上訴後發生爭議

者，爰於第一項第四款明定之。 

五、參考個資辦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

「除第十五條所定正當目的或法

令另有規定外，前項所定個人資料

卷宗不得提供任何人閱覽。」，訂

定第一項第五款。 

六、為妥善周全保護個人資料安全，爰

於第二項、第三項及第四項明定提

供調取個人資料卷宗之方式、作業

流程及應注意事項。 

九、下列資料應編入選任程序卷宗內： 

(一) 除名、裁定不選任、回復資格之

裁定。 

(二) 於選任程序中記載國民法官、備

位國民法官及候選國民法官代

號之表單（例如：於選任期日程

序中記載應到庭、無庸到庭、受

個別詢問、聲請裁定不選任、裁

定不選任、未受裁定不選任等之

一、參考個資辦法第四十條、第四十四

條，明定選任程序卷宗之定義。 

二、為維護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及

候選國民法官之個人資料之安全，

選任程序卷宗限於不能直接特定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或候選國

民法官人別部分。 

三、為完整記錄候選國民法官到庭狀況

以及被選任或受裁定不選任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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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國民法官代號列表)。 

(三) 其他從法院抽選候選國民法官

起至選任期日完畢，過程中所有

與選任程序相關且無從直接辨

識特定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

官、候選國民法官人別之文書(類

型例示如附表一)。 

    前項第二款之文書應由書記官或

專責單位人員利用個資辦法第九條之

系統，將其內容予以建檔整合入同辦

法第七條第六款之國民法官、備位國

民法官及候選國民法官參與審判歷程

紀錄以後，將文書紙本存放於選任程

序卷宗內。 

形，使法院易於掌握選任期日之進

行情形，得以於嗣後回顧確認候選

國民法官參與、資格調查、篩選及

隨機選任進行之實際情況，便於日

後國民法官制度之調查統計及評

估，爰參考個資辦法第四十條於第

二項明定之。 

四、至於附表一為例示之資料類型，法

院應視個案需要與實際進行之程

序項目，自行製作相關文書，並非

每案選任程序卷宗均需編入附表

一所示之全部資料，併予說明。 

十、下列於本案審理過程之資料，應編入

審判卷宗內： 

(一) 審判程序中，依本法第七十八條

提出之文書證據、錄音、錄影、

電磁紀錄或其他相類之證物（即

經合法調查之證據資料)。 

(二) 記載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請

求釋疑事項之文書(僅記載特定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代

號)。 

(三) 法院認有必要附卷之資料。 

(四) 其他與審理程序相關且未記載

一、參考本法第七十八條、個資辦法第

三十九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四

條，明定審判卷宗之定義。 

二、參酌個資辦法第三十九條後段規

定，經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簽

名或捺印完畢之誓詞，法院認有必

要者，得由書記官影印彌封後，存

放於審判卷宗內，爰於第二項明

定。 

三、為維護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及

候選國民法官之個人資料之安全，

審判卷宗限於不能直接辨識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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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辨識特定國民法官人別資

料之文書(類型例示如附表二)。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誓詞影

本，得由書記官彌封後，存放於審判

卷宗內。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或候選國

民法官人別之部分；並不得包含國

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陳述之意見

內容。 

四、至於附表二為例示之資料類型，法

院應視個案需要及實際進行之程

序項目，自行製作相關文書，並非

每案審判卷宗均需編入附表二所

示之全部資料，併予說明。 

十一、 本案調查之證據，其類型及處理方

式如下： 

(一) 筆錄或其他可為證據之文書

（如鑑定報告書、鑑識報告

書、偵查報告書、病歷影本

等），應將其原本或複本編入

審判卷宗。 

(二) 錄音、錄影、電磁紀錄或其他

相類之證物，應以適當方式記

錄其提出情形，並以適當方式

將其儲存媒體附於審判卷宗

內（如放入專用物品袋後附

卷）。 

(三) 證據為證物者，經書記官點收

確認無誤後，應依法留存，並

為下列之處理： 

1. 任意提出之物：發給受領

一、參考本法第七十八條說明，依本法

行審判程序之案件，當事人等所提

出之證據仍以由法院保管為原則，

證據經調查完畢後，應即提出於法

院，並由書記官編入卷內或編號保

管。又參考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二百二十條至第二百二十二條所訂

定提交證據之紀錄、保管方式及發

給證明文件，第二百二十五條所訂

定檢察官、辯護人或被告為開審陳

述、證據調查、論告或辯論之輔助

說明資料之提出及保管方式，爰於

第一項明定證據、證物與輔助說明

資料附卷之處理方式。 

二、參考臺灣高等法院及所屬法院辦理

民刑事審判紀錄業務注意事項刑

事部分第九十一點及臺灣高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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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存物之收據。 

2. 經依法扣押之物：發給受

移交扣押物之證明。 

(四) 書記官收受檢察官、辯護人提

出之證物者，應製作證物或扣

押物品保管清單。 

(五) 證物除依前二款規定保管外，

法院認有必要者，並得於調查

該證物完畢後，命以攝影、影

印或以其他適當方式記錄其

內容後附卷之。 

證物存卷者，以影本為宜，將

原本核符發還，如必須留存原本

時，均應記明筆錄，並應妥為保管，

且證物不宜釘入卷內，應予編號置

入證物袋內，俾便提示。證物袋面

應詳加記載，釘於卷末，以便查閱，

其不適於隨卷保管者，即送贓證物

品庫，取具贓證物復片附卷。 

當事人、辯護人經許可使用之

開審陳述、辯論資料、輔助說明證

據之資料，其原本或複本應編入審

判卷宗。 

當事人、辯護人經許可於詰問

證人、鑑定人時所提示之文書資

料，經審判長認為適當者，得將其

院暨所屬各級法院贓證物品管理

要點第三點第四項，於第二項明定

證物存卷及不適於隨卷保管者之

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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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或複本編入審判卷宗。 

十二、 選任程序卷宗及審判卷宗不得包

含足以直接辨識特定國民法官、備

位國民法官或候選國民法官人別

之內容。 

    選任程序卷宗及審判卷宗收

錄之筆錄或其他文書記載提及特

定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或候選

國民法官時，應以代號或其他適當

方式遮隱其個人資料，且以適當方

式隔離保護對照識別資訊。 

參考個資辦法第二十條、第四十四條規

定之意旨，為妥善保管國民法官、備位

國民法官及候選國民法官之個人資料，

減少因多人接觸所導致資料外洩之風

險，選任程序卷宗及審判卷宗理當不得

包含足以直接辨識特定國民法官、備位

國民法官或候選國民法官人別之內容，

且法院於筆錄記載或其他文書提及特

定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或候選國民

法官時，應予以假名化處理，亦即以代

號或其他適當方式遮隱其個人資料，不

得直接記載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或

候選國民法官之姓名或其他足以直接

識別其身分之個人資料，且應以適當方

式隔離保護對照識別資訊，爰明定之。 

十三、 選任程序卷宗及審判卷宗於送上

訴時一併移送上訴審；於送執行時

一併送執行。 

    前項卷宗需製作電子卷證，電

子卷證 PDF檔案命名，加註卷宗類

別，以資區別不同類型卷宗電子卷

證。 

    第十一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三

項、第四項之資料於附卷前，應另

行掃描為 PDF 檔案並製作為電子

一、於第一項明定選任程序卷宗及審判

卷宗於案件移送上訴審或送執行

之處理方式。 

二、參考法院卷證電子化作業要點之附

件電子卷證檔案命名規範序次 8，

於第二項規定電子卷證 PDF 檔案

命名，加註卷宗類別，以資區別不

同類型卷宗電子卷證，例如：臺北

刑事_112國審訴 1卷 1_P1-100_選

任卷.pdf。 

http://inlaw.judicial.gov.tw/FLAW/dat02.aspx?lsid=FL091277&o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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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證保存之。 

    前項情形，當事人、辯護人直

接提出電子檔案者，應轉換為相容

之適當檔案格式並納入電子卷證

後，將紙本附卷。但審判長認依法

無將紙本附卷之必要者，無庸列印

紙本附卷。 

三、為利卷證之調閱、使用及保存，紙

本卷證有增補時，應續行掃描製作

電子卷證，又當事人、辯護人直接

提出紙本卷證之電子檔案者，書記

官應將之轉換為與電子卷證相容

之適當檔案格式並納入電子卷證

後，將紙本附卷；惟審判長認依法

無將紙本附卷之必要者，無庸列印

紙本附卷。爰於第三項、第四項明

定之。 

十四、 於本案依法得聲請閱卷之人得聲

請閱覽選任程序卷宗及審判卷宗。 

    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

宗之人聲請交付選任期日程序之

錄音或錄影內容者，除認符合個資

辦法第五條、第十五條所定目的而

有必要者外，法院得不予許可或限

制之。法院准許其檢閱錄音、錄影

內容者，應注意維護候選國民法官

個人資料安全，並依國民法官選任

辦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處理

之。 

一、 於本案依法得聲請閱卷之人，因

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得聲

請閱覽選任程序卷宗及審判卷

宗，爰於第一項明定之。 

二、 為維護候選國民法官個人資料之

安全，於第二項明定法院得不予

許可或限制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

閱覽卷宗之人聲請交付選任期日

程序之錄音或錄影內容，並應注

意維護候選國民法官個人資料安

全，依國民法官選任辦法第三十

四條第一項規定，得以適當方式

告知聲請閱覽卷宗之人應遵守本

法所定之保密義務、維護個人資

料安全責任及違反之效果，於認

有必要時，並得依個資辦法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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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處理，得請其

聲明或切結遵守保密義務及善盡

維護個人資料安全之責任，或由

法院命其遵守之。 

十五、 本案裁判書不得記載國民法官、備

位國民法官及候選國民法官之個

人資料。 

參考個資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為妥

善保管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及候選

國民法官之個人資料，減少因多人接觸

所導致資料外洩之風險，法院不得於本

案相關裁判書上記載國民法官、備位國

民法官及候選國民法官之個人資料，爰

明定之。 

十六、 下列資料應由合議庭法官自行彌

封後，交由書記官存放於評議卷宗

內： 

(一) 記載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意見之文書。 

(二) 法官、國民法官評議意見書。 

(三) 其他終局評議之資料。 

    評議卷宗由審理本案之承辦

股書記官妥適保存於適當處所；

除合議庭法官或法規有規定者

外，任何人均不得閱覽評議卷宗

內容。 

一、參考個資辦法第四十二條、第四十

四條，明定評議卷宗之定義。 

二、評議卷宗之文書資料，因涉及國民

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心證，為維

護評議秘密，及確保國民法官、備

位國民法官得以暢所欲言、無所顧

忌表達自己意見，爰參考法院卷證

電子化作業要點第六點，明定裝訂

為獨立卷宗保存，並由審理本案之

承辦股書記官妥適保存於適當處

所；除合議庭法官或法規有規定者

外，任何人均不得閱覽評議卷宗內

容。 

三、備位國民法官意見係指備位國民法

官於終局評議程序前所表示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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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例如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所

定關於證據能力、證據調查必要性、

訴訟程序與法令解釋等事項之意

見，併予說明。 

十七、 評議卷宗不隨案移送上訴審或執

行，於案件送上訴或執行時，三十

日內歸檔。 

    前項卷宗需製作電子卷證，電

子卷證 PDF檔案命名，加註卷宗類

別評議卷，以資區別不同類型卷宗

電子卷證。經掃描之電子卷證，應

於檔名加註「限閱無遮隱」。如已同

意聲請人閱覽評議卷宗之電子卷

證時，應先遮隱後再獨立掃描為電

子卷證，不得與其他電子卷證檔案

合併儲存，且於檔名加註「限閱有

遮隱」。 

一、明定個人評議卷宗於案件移審之處

理方式。 

二、參考法院卷證電子化作業要點之附

件電子卷證檔案命名規範序次 8，

電子卷證 PDF檔案命名，加註卷宗

類別，以資區別不同類型卷宗電子

卷證。又依法院卷證電子化作業要

點第八點第四款所定，涉及依法令

得不予許可或限制聲請閱覽、抄錄

或攝影之紙本卷證，經掃描之原始

電子卷證，應於檔名加註「限閱無

遮隱」；如有同意聲請人閱覽評議

卷宗之電子卷證時，應先遮隱後再

獨立掃描為電子卷證，不得與其他

電子卷證檔案合併儲存，且於檔名

加註「限閱有遮隱」。 

十八、 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於裁判確

定後依法聲請閱覽評議意見，經法

院准許者，由書記官取出評議卷宗

供其閱覽。 

    前項閱卷應於指定處所為之，

不得抄錄、攝影或影印，且於閱覽

一、依本法第八十五條第二項所定，案

件之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得

於裁判確定後聲請閱覽評議意見。

但不得抄錄、攝影或影印。為使實

務就評議意見之閱覽有明確之操

作方法可資依循，爰明定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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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畢後即行收回。 

    法院於提供評議意見書供當

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閱覽前，就

關於國民法官意見部分，均應以匿

名化處理，使閱覽者不能直接特定

係屬何國民法官之意見。 

第二項。 

二、參考本法第八十五條第三項及個資

辦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提供予當事

人、辯護人或輔佐人閱覽之評議意

見書內容，不得包括國民法官之個

人資料，爰明定第三項。 

十九、 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調取評議卷

宗： 

(一) 法院審理特定國民法官、備位

國民法官、候選國民法官有無

本法第九十九條至第一百零

二條所定事由，而認有必要

者。 

(二) 法院或檢察官於他案審理或

偵查特定國民法官、備位國民

法官、候選國民法官有無本法

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八條所

定事由，而認有必要者。 

(三) 其他因法院審理案件，而有具

體理由認有必要者。 

    前項調卷應由法院同意後提

供之。 

    法院依前項規定提供評議卷

宗前，應確實評估必要部分之範

圍，並遮隱其他不相關之部分後，

始行提供。 

一、明定評議卷宗遵循保密規範之保管

原則、調卷之規定與應注意事項。

「其他因法院審理案件，而有具體

理由認有必要者」，例如：被告以國

民法官法庭於評決時票數計算錯

誤，而聲請再審，審理再審聲請案

件之法院經審酌後，認為有調查必

要者，併予說明。 

二、為妥善周全維護評議秘密，爰於第

二項、第三項及第四項明定提供調

取評議卷宗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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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取評議卷宗之機關或單位，

應採取適當之安全維護措施，以確

實維護評議秘密。 

二十、 下列各款資料應保存於行政尾卷： 

(一) 由當事人、辯護人或其他訴訟

關係人所提出或經法院調取，

而未於審判期日依法定程序

調查之相關文書、資料。 

(二) 案件送上訴或執行後之函稿

及歷審判決正本、卷證標目，

及所收受之有關函件書狀。 

(三) 其他與審判事項無直接相關，

單純屬於行政作業之資料。 

    前項資料不得包含足以直接

辨識特定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或候選國民法官人別之內容。 

    第一項卷宗不製作電子卷證。 

一、明定行政尾卷卷宗之定義。 

二、未於審判程序合法調查之相關文

書、資料係指檢察官、辯護人或被

告自行提出證據，或聲請法院發函

或以其他方法調取、命其提出或請

求報告之，或法院依職權為之而取

得文書、資料，如該文書、資料尚

未經法院裁定准許調查，且於審判

期日依本法第七十四條至第七十

六條之規定調查，均應先行列入行

政尾卷，不得逕行編入審判卷內，

併予說明。 

三、行政尾卷內之資料既非法院審理本

案認事用法所用之卷證資料，即無

製作電子卷證之必要。 

二十一、 行政尾卷於案件送上訴或執行

時，三十日內歸檔。但卷宗依本

要點歸檔後，因續收文狀另編訂

之尾卷，另外歸檔。 

    前項情形，書記官於歸檔前

應先檢視確認卷內有無前點第

一項第一款資料且應予發還或

歸還之情形；如有此情形者，應

一、明定行政尾卷於案件送上訴或執行

之處理方式。 

二、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一百三十

六條規定，法院向機關（構）、團

體或個人調取之資料屬於提出之

機關、團體或個人所有者，除有依

法扣押等可繼續保管之情形，原則

應於案件審結後儘速歸還提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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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送請法官批示是否發還、歸還

或為其他妥適之處理。 

人，又當事人、辯護人或其他訴訟

關係人未經法院裁定准許調查即

自行將證據資料寄送至法院者，法

院亦得退還或命取回之，是配合規

定相關行政作業流程。 

二十二、 本要點所稱國審強處卷宗，指保

管起訴後至第一次審判期日前

法官處理強制處分事項之卷證

資料之卷宗。 

    檢察官在案件移審之際檢

送原始偵查卷證者，處理強制處

分事項之法官於訊問調查完畢

以後，將之退還檢察官；如為卷

證影本，則可隨案留置於該股，

並編入國審強處卷宗，不得將該

偵查卷證送交審理本案之法院。 

    處理強制處分事項之法官

認為有必要者，得向檢察官調取

偵查卷證，並保存必要之卷證資

料影本。 

參考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本文規定，

起訴後至第一次審判期日前，有關強制

處分事項，由未參與本案審理之管轄法

院法官處理之。又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

則第八十六條、第九十條所定強制處分

卷證處理方式，明定國審強處卷宗之定

義及相關處理方式。 

二十三、 國審強處卷宗於各該程序終結

後獨立歸檔；除審理本案之法院

認有調查必要並調卷之情形外，

不得併入本案卷宗內。 

   於本案經裁定不行國民參

與審判確定之情形，辦理強制處

一、參考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九十三

條規定，於第一項明定國審強處卷

宗於程序終結後之處理方式。 

二、又如本案經法院裁定不行國民參與

審判確定者，已非適用本法相關規

定之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即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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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事項之承辦股書記官於強制

處分案件報結後，依本案承辦股

書記官之通知，將國審強處卷宗

併入本案。 

第一項卷宗需製作電子卷

證。 

用卷證不併送之法理，有關強制處

分事項均歸由審理本案之法院處

理之，則辦理強制處分事項之承辦

股書記官於強制處分案件報結後，

依本案承辦股書記官之通知，將國

審強處卷宗併入本案，爰訂定第二

項。 

三、國審強處卷宗係未參與本案審理之

管轄法院法官處理強制處分事項

相關之卷宗，需製作電子卷證，爰

訂定第三項。 

二十四、 審理本案之承辦股書記官應將

相關之強制處分案號記載於審

判卷宗卷面及辦案進行簿。 

    被告於起訴後至第一次審

判期日前受強制處分之情形，應

記錄於本案審判卷宗內；於處理

強制處分事項之法官所為強制

處分延續至第一次審判期日後

之情形，並應注意其所受強制處

分之起算日及到期日。 

    審理本案之承辦股書記官

於送上訴或執行前，應調取相關

之國審強處卷宗，核對確認被告

仍受強制處分之情形，並記載於

送上訴或執行之函文中。 

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於起訴後

至第一次審判期日前，有關強制處分事

項，由未參與本案審理之管轄法院法官

處理之，鑑於本案審理之法官可能需掌

握被告受強制處分之情形，且如羈押、

限制出境、出海等強制處分事項，往往

涉及期間計算，又案件於送上訴或執行

後，上訴審審理之法官於審理中，或執

行檢察官於辦理執行業務時，亦須瞭解

被告仍受強制處分之情形，審理本案之

承辦股書記官應為適當之處理，爰訂定

本點。至於強制處分卷宗原則併不併入

本案卷宗內，故於第三項情形，審理本

案之承辦股書記官於核對確認完畢後，

應返還國審強處卷宗；又無論審理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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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承辦股書記官，或上訴審法院為確認

被告受強制處分情形，均可；此外，為

便利第二項、第三項之作業，得由司法

院資訊處開發得介接強制處分案件及

本案資訊之軟體功能供書記官使用，併

予說明。 

二十五、 當事人、辯護人得聲請閱覽國審

強處卷宗。 

    檢察官認前項卷宗內之偵

查卷證有下列情形之一，得敘明

理由，請求法官以適當方式限制

或禁止被告或辯護人獲知卷證

內容： 

(一) 卷證之內容與被訴事實無

關者。 

(二) 妨害另案之偵查者。 

(三) 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

私或業務機密者。 

(四) 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

者。 

    法官認為檢察官前項之請

求為有理由者，應採取適當之限

制或禁止閱卷措施。 

參考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九十四條

規定，明定國審強處卷宗之閱卷規範。 

二十六、 本要點所稱國審暫安卷宗，指保

管起訴後至第一次審判期日前

法官處理暫行安置事項之卷證

參考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九十二條

至第九十四條規定，明定國審暫安卷宗

之卷證處理方式、閱卷規範及各該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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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之卷宗。 

    前項卷宗卷證資料之處理，

依前四點規定行之。 

終結後之處理方式。 

二十七、 卷宗用紙一律使用A4(寬二十一

公分、高二十九點七公分)尺寸

紙張；卷面及卷底一律使用重磅

(一百二十磅以上)模造紙，並依

不同卷宗類型，指定不同顏色卷

面；卷面之框線及文字使用黑色

列印；卷底印製各項檢查期限之

表格供登載；筆錄宜使用與卷面

相同顏色之筆錄用紙。 

    個人資料卷宗卷面為淺黃

色，選任程序卷宗卷面為橘色，

審判程序一審卷宗卷面為綠色，

審判程序二審卷宗卷面為藍色，

評議卷宗卷面為粉紅色，行政尾

卷卷宗、國審強處卷宗、國審暫

安卷宗卷面為白色。 

一、參考臺灣高等法院及所屬法院訴訟

卷宗整理要點第四點，於第一項規

定編訂卷宗之紙張規格及卷面、卷

底與筆錄用紙顏色等。 

二、依照調卷及閱卷等級，於第二項指

定不同類型卷宗卷面之顏色，以資

區別不同類型卷宗。 

二十八、 卷宗卷面應依不同卷宗類型記

載其所屬類別名稱。 

    個人資料卷宗、評議卷宗以

密件方式處理，於卷宗卷面右上

角加註「不公開卷」之字樣。 

一、 個人資料卷宗卷面記載名稱為

○○法院刑事個人資料卷宗、選

任程序卷宗卷面記載名稱為○

○法院刑事選任程序卷宗、審判

卷宗卷面記載名稱為○○法院

刑事審判卷宗、評議卷宗卷面記

載名稱為○○法院刑事評議卷



21 
 

宗、行政尾卷卷面記載名稱為○

○法院刑事一般卷宗、國審強處

卷宗卷面記載名稱為○○法院

國審強處卷宗、國審暫安卷宗卷

面記載名稱為○○法院國審暫

安卷宗。 

二、 參考個資辦法第十七條，明定個

人資料卷宗以密件方式處理，又

為維護評議秘密，明定評議卷宗

以密件方式處理。 

二十九、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及候選

國民法官領取日費、旅費及相關

必要費用之領據及相關資料，應

於相關支給程序報結後，送交專

責單位統一保管，不編入卷宗。 

    前項資料之保密期限及保

存年限為自宣判日起算十年。 

參考個資辦法第三十七條、第四十五

條，明定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及候

選國民法官領取日費、旅費及相關必要

費用之領據及相關資料處理方式。 

三十、 與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及候選

國民法官保護及照料措施相關資

料，於相關事項辦理完畢後，送交

專責單位統一保管，不編入卷宗。 

    前項資料之保密期限及保存

年限為自宣判日起算十年。 

參考個資辦法第三十八條、第四十五

條，明定與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及

候選國民法官保護及照料措施相關資

料處理方式。 

三十一、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及候選

國民法官所填寫與制度成效評

估有關之問卷資料，於相關事項

為利司法院進行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成

效評估，並使社會大眾理解國民參與審

判制度實施情形，法院應對國民法官、



22 
 

辦理完畢後，送交專責單位統一

保管，不編入卷宗。 

    前項資料之保密期限及保

存年限為自宣判日起算十年。 

備位國民法官及到庭之候選國民法官

定期調查其參與審判之情況，並按季將

結果送交司法院，因該等資料性質上屬

於制度成效評估用資料，而非與本案審

理直接相關資料，應送交專責單位統一

保管，不編入卷宗，爰訂定本點。 

三十二、 法院所保管國民法官、備位國民

法官於參與審判過程中記載之

筆記，應於宣判後統一銷毀。 

參考個資辦法第四十三條，明定法院所

保管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參與審

判過程中記載之筆記處理方式。 

三十三、 備選國民法官審核小組階段之

資料（如備選國民法官自我申告

調查表），由專責單位保管之。 

    前項資料之保密期限及保

存年限為自宣判日起算十年。 

參考備選國民法官審核小組職權行使

辦法第七條第一項、個資辦法第四十五

條，明定備選國民法官審核小組階段資

料之保管單位及保存年限。 

三十四、 關於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之交

付，並應依法院組織法、法庭錄

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之規

定處理之。 

    關於閱卷，並應依刑事訴訟

法、刑事訴訟閱卷規則之規定處

理之。 

    關於調卷，並應依臺灣高等

法院及所屬法院調卷處理要點

之規定處理之。 

敘明相關法規適用。 

 


